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桂教办〔2015〕704 号 

 

关于做好各类挂靠企业和职工投资 

关联企业自查清理工作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委厅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全区各类挂靠企业和

职工投资关联企业自查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编号:S20151357）要

求，现就做好我厅所属单位挂靠企业及职工投资关联企业自查清

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清查范围 

（一） 企业范围。 

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要求，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企业主

要包括：一是挂靠在厅直属事业单位和所属高校，或挂靠在厅直

属事业单位和所属高校的所属（或控股）企业及其子（孙）公司

的企业；二是厅直属事业单位和所属高校的所属（或控股）企业

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企业中，有企业职工投资参股的企业。 

（二）清查内容。 

挂靠企业和职工持有上述企业及其子公司的股份情况，企业

职工持有与上述企业中有关联的企业的股份情况。 

二、清查步骤 

开展全区各类挂靠企业和职工投资关联企业自查清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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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自查阶段和整改阶段。 

（一）自查阶段。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规定的资产范围和自查

内容进行自查自纠，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前将表格（附件 2-6）

及自查报告（均加盖单位公章）报送我厅。 

（二）整改阶段。各单位要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

工作，并将整改结果报送我厅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全面清理。 

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对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所属企业、

挂靠企业、关联企业开展自查和清理工作，做到全面清查，不走

过场；发现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，按时整改。对不开展自查，以

及存在问题不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整改的，按相关规定追究有

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专人负责。各单位要积极开展清查工作，

实行专人负责。请各单位于 2015 年 1 月 5日前将具体负责本次

工作的人员信息（单位、姓名、联系方式）发至我厅。 

（三）建立零报告制度。各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形

成的报告，要以正式文件报送我厅。对在自查过程中，没有发现

问题的单位，按照零报告制度要求也要按时报送。各单位报送文

件时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 

联系人：苏晶晶，0771—5815268；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

69 号自治区教育厅办公楼 19楼 1905 室（邮编：530021）；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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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jyt2310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．关于开展全区各类挂靠企业和职工投资关联企业 

自查清理工作的通知 

2．教育厅及所属预算单位所属（或控股）企业及其 

         子（孙）公司一览表 

      3．教育厅及所属预算单位挂靠企业一览表 

      4．教育厅及所属预算单位所属（或控股）企业及其 

         子（孙）公司职工投资的关联企业一览表 

      5．教育厅及所属预算单位挂靠企业违规情况汇总表 

      6．教育厅及所属预算单位所属（或控股）企业及其 

           子（孙）公司职工投资的关联企业违规情况汇总 

表     

7．挂靠企业和职工投资关联企业违规情况分类表 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2015 年 12 月 26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